
人民團體會務
研討及新版表
單使用說明

新北市政府社會局
金星領航員會務輔導工作坊



內容大綱

▸ 會務新知與政策宣導

▸ 會務運作問題研討

▸ 新版表單使用說明



會務新知與
政策宣導
人民團體最新法令及會務資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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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好團結
LINE官方帳號

▸ 人民團體會務資訊的單一窗口
▹ 政策及福利資訊宣導

▹ 會務觀念倡導

▹ 線上會務諮詢（限上班時間）

▹ 會務資料下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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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理事長當選證明書
免附照片
▸ 新北市立案團體召開會員大會辦理

理監事改選後，申請換發理事長當
選證明書免附理事長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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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附
2張照片



理監事會議紀錄
報備原則

▸ 免報備：

▹ 一般會務事項：如審查工作報告、決議會員大會開會時間等

▹ 活動討論：如年度旅遊計畫、捐血活動內容等

▹ 政令宣導、上級單位指示事項宣達。

▹ 內部議題討論（會費調整、推薦理監事候選人等）

▹ 收支預決算、資產負債、基金收支、財務收支之報告及審核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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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監事會議紀錄
報備原則

▸ 應報備：

▹ 選舉理事長

▹ 選舉常務理(監)事

▹ 理(監)事辭職及候補遞補

▹ 會址／聯絡處變更

▹ 延長財務檔案保管年限

▹ 訂定辦法(分支機構組織簡則、通
訊選舉辦法、分區代表選舉辦法等)

▹ 聘(解)僱工作人員（如總幹事、會
計等）

▹ 審定會員名冊（會員大會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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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務資料表單更新
範本下載
▸ 社會局已建置人民團體「會務專

區」，提供各項會務資料範本，
包括公文、開會通知、議程、會
議紀錄等，敬請多加利用。

▸ 資料位置：社會局首頁／福利專
區／人民團體

▸ 網址：https://bit.ly/2N5uAY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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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bit.ly/2N5uAY0


會務資料表單更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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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全面更新使用
最新表單



疫情期間
開會注意事項
▸ 實名制（簽到）

▸ 戴口罩或保持社交距離

▸ 宣導身體不適請假不出席或
委託出席（理監事會不得委
託）

▸ 落實手部消毒及量體溫

▸ 密閉空間之大型活動強制佩
戴口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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響應性平1/3
章程修改行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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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社會局臉書
好日子愛心大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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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社會局

好日子
愛心大平台



會務運作
問題研討
常見會務問題與解決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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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體怎麼運作？

▸ 社團經營跟著這樣做就對了！會務運作篇！

團體

業務

會務

社會 責
任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pVmVkaTXugM


哪些資料要報送社會
局？
▸ 開會通知一定要報送：

▹ 理監事會：7天前／會員大會：15天前

▸ 會員大會紀錄一定要報送。

▸ 理監事會紀錄「重要的」才報送：

▹ -選舉理事長 -會址/聯絡處變更

▹ -選舉常務理（監）事 -訂定相關辦法

▹ -聘僱工作人員 -審定會員名冊

▸ 其他：法人登記、圖記異動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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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登記為
社團法人嗎？

 可以登記不動產

 可以申請辦理公益勸募

 銀行開戶可直接使用團體名稱，
不需加註理事長姓名（理事長
變更時不需變更戶名）

 具有較高的可信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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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登記及變更需另向法院申請
並支付手續費

 理監事應負起解散後債務清
償責任

 同時遵守人民團體法及民法

 章程變更及解散表決標準更
嚴格

優點 缺點

完成法人登記，社團法人即為團體名稱之一
部，不需於團體名稱上變更加註社團法人文字



不繳會費怎麼辦？

▸ 最常見的爭議是會員不繳會費直接除名，但這

種做法有瑕疵。

▸ 正確做法：先召開理事會針對不繳會費之會員

予以「停權」處分。停權後進行「催繳」，經

多次催告仍不繳交會費（善盡告知義務），再

透過會員大會決議通過會員「除名」。

▸ 停權：暫停會員權利（選舉、被選舉、福利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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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權

催繳

開會除名



理監事辭職及遞補
▸ 理事長、常務理(監)事或理(監)事辭職，

必須提出「書面」辭職書，經理(監)事會

決議通過辭職，其辭職才生效，並應於會

員大會提出報告。

▸ 辭職書應載明辭去職位，例如辭職理事長，

不等於同時辭掉常務理事及理事的。

▸ 理(監)事辭職後，由候補理(監)事「依序」

「當然」遞補，不受理監事會決議拘束。

▸ 辭職生效後不能反悔！辭職者在原任期內

不得再當選同一職務，也不能退為候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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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監事缺額及補選
▸ 理(監)事出缺，經候補理(監)事依次遞補後，

如理(監)事人數未達章程所定名額2/3，應補

選足額。

▸ 理事長、常務理事或監事會召集人(常務監事)

出缺時，應自出缺之日起1個月內補選。

▸ 理事長所遺任期不足6個月，得自出缺之日起

1個月內，依章程規定或由常務理事互推1人

代理，未設常務理事則由理事互推1人代理。

19

補選後理監事
仍不足額呢？



理監事無故缺席二次
視同辭職
▸ 理監事應親自出席理監事會，不得委託他人代

理，「連續2次」「無故」缺席者，視同辭

職。

▸ 理監事無故缺席2次，請於理監事會針對缺席2

次之理監事作出「視同辭職」決議並通過，如

有候補則決議依次遞補，再將會議紀錄函報社

會局備查（附簽到表）。

▸ 理監事遇到開會有事，記得「請假」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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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會址／聯絡處
▸ 變更會址

▹ 召開理事會決議通過會址變更（紀錄載明地址）

▹ 將理事會議記錄、會址使用同意書或租賃契約

影本、會址證明文件（房屋稅單影本或建物權

狀影本）、團體現況調查表函報備查。

▸ 變更聯絡處

▹ 召開理事會決議通過聯絡處變更（紀錄載明地址）

▹ 將會議記錄及團體現況調查表函報備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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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通知可以用
LINE或電子郵件嗎？

▸ 依內政部函釋，人民團體召開會議可以採用「非書面通知」，但應先

於章程中明訂會議通知方式。

▸ 會議通知的目的是讓相對人知悉內容，被通知的一方必須隨時可以掌

握會議資訊，才算真正具有通知效力。為避免日後舉證困難，建議採

用有效通知方式，例如親自送達、傳真、電子郵件或付郵送達。

▸ LINE通知建議於理監事會議使用。至於會員大會，因人數較多無法確

保所有會員都收到LINE通知，不建議採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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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召開視訊會議嗎？

▸ 除會員大會、涉及選舉的理監事會之外，其他

會議可透過網路或視訊開會。

▸ 要召開網路或視訊會議，須修訂章程規定，明

定開會、通知及報到方式，提會員大會通過後，

專案報社會局核備。

▸ 仍要記錄出缺席情形並製作會議紀錄。

▸ 其他非屬理監事會或會員大會之一般性會議

（如月例會、慶生會、小組會議等），只要出

席者有共識即可（不用修改章程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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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人員聘解雇管理

▸ 工作人員不得由理監事兼任。

▸ 專任工作人員不得聘僱現任理事長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。

▸ 工作人員之解聘僱由理事長提請理事會通過，報社會局備查。

▸ 專任工作人員之薪資基準、福利事項、保險、資遣、退休或撫卹等有

關事項，由理事會訂定，提會員大會通過後實施。

▸ 工作人員之服務、差假、考核及獎懲，則由理事會訂定實施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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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人員：由團體聘僱承辦會務、業務之人。



解散團體
▸ 召開理事會，決議會員大會之召開事項及辦理會籍審查。

▸ 召開會員大會決議通過解散：

▹ 寄發會員大會開會通知暨議程

▹ 會員大會決議通過解散，並討論賸餘財產歸屬及選任清算人
解散決議應有會員過半數出席，出席人數2/3同意（社團法人解散決議須達全

體會員2/3以上）

▸ 函報會員大會紀錄、解散報告表及印信印模(圖記)作廢報告表、繳還

立案證書

▸ 辦理清算程序、函報清算報告表(法人應附法人清算終結登記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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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散團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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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有賸餘財產
怎麼辦？



怎麼選舉？

▸ 原來社團選舉這麼簡單！理監事改選篇

選前準備

•審查會員

•參考名單

•製作選票

•移交資料

•開會通知

選舉

•核發選票

•工作人員

•選務工作

•爭議處理

選後報備

•資料報備

•移交監交

https://youtu.be/_GUMqJ7ut3Q


選舉票的格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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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事會建議
參考名單

▸ 所有候選人姓名印入選票

▸ 候選名額（理事9人）

保留空格（9格）供填寫

▸ 理事會提出參考名單

同時預留應選名額空格



票數
1. 原則應採用「無記名（全額）連記法」

▹ 應選理事9人，每位會員最多圈選9人

▹ 應選監事3人，每位會員最多圈選3人

▹ 應選常務理事3人，每位理事最多圈選3人

2. 經出席會議人數三分之一以上同意，得採用「無記名限制連記

法」，惟其限制連記額數為應選出名額之二分之一以內，並不得再

作限制名額之主張

▹ 應選理事9人，經出席會員1/3以上同意，得規定最多圈選

1/2/3/4人

29



選舉程序
1. 發選舉票前應由主席說明選舉名稱、職稱、應選名額、選舉方法、

無效票之鑑定及選務工作人員之職責等注意事項。

2. 選舉前應由選舉人互推或由主席指定監票員、發票員、唱票員及記

票員各若干人，辦理監、發、唱、記票事宜。

3. 發票前主席應宣佈停止簽到，並報告出席人數及投票截止時間，再

由發票員開始發票。

4. 選舉應設置投票匭，經監票員檢查後，當場封閉。

5. 各選舉人應憑出席證或委託出席證親自領取選舉票1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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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舉程序
6. 選舉人應親自在指定之場所圈寫選舉票，並親自投入票匭。因不識

字或身體障礙無法圈寫，得請求監票員或自行指定人員代為圈寫。

7. 妨礙會場秩序、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、在旁監視、勸誘或干涉其他

選舉人圈投選舉票、集體圈寫選舉票或將已圈寫之票明示他人等情

況，監票員可予以警告，不服警告則報告會議主席，經出席人員

2/3同意得取銷其選舉權，並應於會議紀錄敘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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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舉程序
8. 對選舉結果有異議者，應當場向主席提出，並應於

3日內 (以郵戳為憑) 以書面申請主管機關核辦。

9. 開票完畢宣佈結果後，所有選舉票應予包封，並在

封面書明團體名稱、屆次、職稱、選舉票張數及年

月日等，由主席及監票員會同驗簽後妥為保管，如

無爭訟，任期屆滿改選完畢後可自行銷毀。

10. 選舉結果揭曉後30日內，應造具當選人簡歷冊報請

主管機關核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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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員大會後報備資料
▸ 當屆第1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（含簽到表）

▸ 當屆第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（含簽到表）

▸ 會員大會手冊（應包含下列資料）：

▹ 前一年度經費收支報告表（經理事長、總幹事及製表人核章）

▹ 前一年度工作報告、下一年度工作計畫

▹ 下一年度年度收支預算表（經理事長、總幹事及製表人核章）

▹ 會員名冊、章程

▸ 新北市人民團體現況調查表

▸ 工作人員簡歷冊

▸ 移交清冊

▸ 會址使用同意書、會址所在處所建物使用權狀或房屋稅單影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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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體移交
1. 辦理理監事改選前，團體應將立案證書、圖記、未完成案件、檔

案、財務及人事資料造具清冊1式3份。

2. 新一任理事長選出後，其中1份連同立案證書、圖記移交新任理事

長及監交人（新任常務監事或監事推舉1人擔任），並於15日內

由新任理事長會同監交人（新任常務監事）接收完畢。

3. 但若逾期未完成移交，除了可以訴請法院裁決外，針對證明團體

身分的立案證書及圖記，可另外報請社會局將原發圖記或立案證

書註銷，重新發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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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版表單
使用說明
介紹人民團體會務新版表單

3



會務資料專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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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務資料專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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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務工作項目

會務工作說明：
 運作流程
 成立條件
 應備文件
 注意事項

相關文件下載：
 開會通知單、議程、紀錄、公文紙
 應備文件格式
 範本
 其他相關文件（如同意書、辭職書

等）



現況調查表
▸ 常見錯誤：

▹ 未填寫會員男女人數

▹ 變更會址及聯絡處未確實勾選及填

報（且應於理監事會議紀錄載明決

議結果及變更地址）。

▹ 沒有詳細登載理監事身分證字號

▹ 戶籍地址統一填寫團體地址

▹ 電話號碼統一填寫團體電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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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僱工作人員
簡歷冊
▸ 常見錯誤：

▹ 未勾選切結聲明項目

▹ 未親自簽名或蓋私章

▹ 未於理事會通過決議或未載明於理

事會議紀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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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用會務資料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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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用會務資料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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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用會務資料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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載明出席
情形

工作報告
工作計畫
收支報表
列討論案

指定監票/
發票/唱票/
計票人

應詳載票數並
符合票數邏輯

合理的票數
是多少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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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完畢
如果有任何問題
歡迎透過「新北好團結」LINE官方帳號

提出，我們將竭誠為您解答說明
新北社會局


